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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为了扩充产品品类、提升品牌影响力，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与泸州赖族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赖族酒业”）、酒巷

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巷图”）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 510 万元出资，与赖族酒业（或以其指定的投资主体四川赖高淮酒业

有限公司）、酒巷图合资设立赖高淮酒业（西藏）有限公司（名称以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 

2.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的审

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3. 本次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泸州赖族酒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泸州赖族酒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02797855179M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泸州市江阳区蓝田镇何家坝－组 

法定代表人：黄信福 

注册资本：51.8 万元人民币 

经营期限：2011-01-04 至无固定期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营范围：白酒生产、包装、销售（以上经营项目凭许可证从事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自然人黄信福持有 100%股权 

2. 酒巷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酒巷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0MA3D99NY2Y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 22 号 1 号楼 6J 

法定代表人：邢建利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期限：2017-03-03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酒、预包装食品、茶叶的批发零售；棉麻纺织品、日用百货、五

金交电、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工艺品的销售；摄影服务；国内广告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食品销售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展服务；会务服

务；展览展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自然人邢建利持有 60%股权；自然人张钦英持有 30%股权；自

然人闫明宇持有 10%股权。 

3. 交易对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联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510 万元，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持股比例为 51%；四川赖高淮酒业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320 万元，

持股比例为 32%；酒巷图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17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7%。 

2. 拟设立公司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赖高淮酒业（西藏）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食品、饮料经销；预包装食品、农副产品、日用百货、文化用品、

办公设备、电子产品批发零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市场营销策划服务；承办

承揽展示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注：上述公司设立信息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定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泸州赖族酒业有限公司 

丙方：酒巷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各方均视对方为各自领域优质的合作伙伴，同意发挥各自优势、推进共同发

展，实现“赖高淮”品牌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努力满足市场日益变化的产品及服

务需求。 

1. 合作方式 

华致酒行、赖族酒业（或以其指定的可控制主体——四川赖高淮酒业有限公

司为投资主体）及酒巷图三方共同出资设立一家合资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公司名称赖高淮酒业（西藏）有限公司（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开发区，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入资形式货币，股权比例为：华致酒行 51%，赖族酒业 32%，酒巷图 17%。 

经营宗旨为：传承“赖高淮”浓香白酒典范，充分挖掘产品属性，致力品牌

创新升级，研发酒类新技术和工艺，共享市场信息、渠道、宣传、物流等资源，

构建新型网络营销体系，形成市场优势。 

合资公司设 5 人董事会，华致酒行委派 3 人，赖族酒业和酒巷图各委派 1

人，董事长由华致酒行委派的人员担任；设 3 人监事会，三方各委派 1 人，主席

由赖族酒业委派的人员担任；设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各 1 人，应由华致酒行委派

的人员担任，副总经理 2 人，赖族酒业及酒巷图各委派 1 人。 

2. 商标权转让 

为便于品牌的运营及保护，合资公司成立后 1 个月内，赖族酒业（及其关联

企业泸州赖高淮酒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第 930682 号及“赖高淮”全系列商

标（以含有“赖高淮”三字为判定标准）无偿转让给合资公司，各方共同办理有

关手续（赖族酒业保证泸州赖高淮酒业有限公司配合相关转让工作），但是，商

标转让所涉及的费用由合资公司承担。“赖高淮品牌”由合资公司独家运营。合

资公司有权依法使用自己的商标，并反向授权赖族酒业（及各方确认的关联酒企）

生产、包装“赖高淮”品牌系列酒。合资公司作为商标持有人应承担商标维持、



保护的相关义务及责任。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主要是为了扩充产品品类，提高盈利水平，增强公司核心

竞争力。本次公司对外投资金额为 510 万元，系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

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该投资有助于提

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综合竞争优势，预计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积极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是从公司经营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所作出的慎重

决策，但仍存在一定的政策变动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会对公

司经营成果产生一定影响。公司将积极完善内部管控制度和监督机制，不断适应

业务新要求和市场新变化，通过专业化的运作和管理等方式降低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赖高淮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7 日 


